 實踐大學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

方案1-1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

實習機構請款注意事項

1. 每月10日前，實習機構應檢附下列請款資料，並以限時掛號寄送實習員所屬校區:(台北校區)10462台北市大直街70號實踐大學職涯發展中心(信封上請註明方案1-1實習機構請款); (高雄校區)請寄84550高雄縣內門鄉內南村大學路200號實踐大學諮商輔導中心(信封上請註明方案1-1實習機構請款): 
· 實習機構領據(正本)

· 實習員薪資、勞、健保、勞退金投保費用請領清冊(正本)
· OO企業請領實踐大學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補助款清冊(正本)

· 問卷填答數量統計表(正本)
· 勞、健保加保單(影本) -只有第一次為實習員加保時請檢附

· 薪資單(影本)
· 勞工保險局已繳保險費用單據與公司加保異動名冊(要有實習員姓名)(影本)

· 中央健康保險局已繳費單據與公司加保異動清冊(要有實習員姓名)(影本)

· 勞工保險局已繳勞工退休金費用單據與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要有實習員姓名) (影本)
2. 實習機構領據(附件11)

實習機構第1個月和第2個月請領款項時，如不能提供勞健保及勞退金繳費收據，請將實習機構領據(附件11)有關勞、健保、勞退金及職災費用補助款項等字眼用粗線劃掉，並於線上加蓋實習機構負責人私章(請見範例實習機構領據(附件11))。如實習機構已能提供勞健保及勞退金繳費收據，則不需做上述程序。
3. 請領清冊(附件12)

薪資與勞健保勞退金費用分月請領。實習機構第1個月和第2個月請領款項時，如不能提供勞健保及勞退金繳費收據，請於請領清冊(附件12)勞健保勞退金費用欄填寫0元(請見範例請領清冊(附件12))。待拿到繳費收據後，再行請領勞健保及勞退金費用。
例如: 實習員於7月1日上工，實習機構8月10日請領7月份薪資時，因7月份保費未繳或不能即時提供7月份勞健保及勞退金繳費收據，請於請領清冊(附件12)勞健保勞退金費用欄填寫0元。
實習機構於10月10日請領9月份薪資時，因7月份保費已繳或能提供7月份勞健保及勞退金繳費收據，請於請領清冊(附件12)勞健保勞退金費用欄填寫實繳金額，並檢附繳費收據及異動名冊。
4. 請領清冊(附件12)實習員簽名欄，實習員必須親自簽名方可請款。

5. 請領清冊(附件12)須加蓋公司大小章，勞健保勞退金費用欄請務必填寫月份。

6. 請完整填寫實習機構領據(附件11)，每一欄位缺一不可。若實習機構並非使用彰化銀行帳戶，匯款手續費用30元由 實習機構自行負擔。
7. 實習機構請款相關問題請洽: 台北校區(02)2538-1111#3511 王小姐 

                             高雄校區(07)667-8888#3282  蔡小姐
 Q&A
Q1. 實習員薪資計算的方式？

A1: 實習員實領薪資應為本薪$22,000元扣除自付勞保($342元)、健保($311元)費用，故實習員實領$21,347元。實習機構為實習員提撥之勞(含職災)、健保及勞退金(勞健保投保薪資等級以$22,800元計)，實報實銷。
    年終獎金以本薪($22,000)×1.5個月×98年實際工作月數比例(不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為原則計算。實習機構給薪優於上述基準者，依實習機構規定辦理，超出部分由實習機構自行負擔。
實習員薪資與勞保(內含就業保險及職災保險)、健保及勞退金計算表
	  投保薪資等級 
	實習員本薪 
	勞保及就業保費自付額 
	健保自付額 
	勞退金 
	實得薪資 

	22,800元 
	22,000元 
	342元 
	311元 
	０元 
	21,347元 

	1.個人可自願於每月工資6％範圍，另行提繳退休金。 
2.如實習機構無外加其他獎金、津貼者，以政府提供實習員每名本薪2萬2,000元列計。 
3.實習機構給薪優於上述基準者，依實習機構規定辦理，超出經費部分由實習機構自行負擔。（實  習機構支出部分為：實習員本薪22,000元，雇主負擔實習員勞保(內含就業保險及職災保險)、健保及勞退金，由學校按月撥付實習機構至多補助4,190元，不足的部分應由雇主自行吸收。 
4.勞退健保費之自付額部分應由實習員支出，其餘依勞健保相關規定為準。 
5.年終獎金以本薪×一個半月×98年實際工作月數比例(不滿1個月以1個月計算)為原則計算。 

	雇主負擔實習員薪資與勞保(內含就業保險及職災保險)、健保及勞退金計算表 

	投保薪資等級 
	勞保及就業保費 
	職災費 
	健保費 
	勞退金 
	雇主負擔保險費 

	22,800元 
	1,197元 
	25元 
	1,058元 
	1,368元 
	3,642元 

	1.本表以上工作性質為製造業編號29：電腦通信類0.11%計算22800*0.11%為25元。 
2.受雇之實習機構每月須負擔3,642元，由學校按月撥付實習機構。 
3.鑒於目前實習員上班後，實習機構不能立即提供勞、健保等相關繳費證明文件，因此於第3個月後，按月撥付此項費用予廠商。 
4.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適用行業別及費率表可逕下列勞工保險局網頁下載(http://www.bli.gov.tw/sub.asp?a=0009542)


Q2. 依規定實習地點不包括國外及大陸地區，惟若企業為航運、海運企業等，實習生是否得搭船出海？又出差可否至國外？ 
A2. 國籍輪得視為我國國土之延伸，實習員只要不於國外(領土)進行實習工作，得於船上實習，惟此一部分應於契約中明定，使實習員先瞭解。出差部分，仍不得指派實習員至國外；若實習員能力受肯定，實習機構執意指派出國，建議該實習機構直接將實習員聘為正式員工，再行指派。實習機構可再申請實習員補足該名額。
Q3. 實習員薪資扣繳憑單是由誰製作？  

A3. 實習員薪資扣繳憑單為企業所製作。















